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科学高效推进农机耕地深松技术推广应用，根据《天津市2025年耕地深松（深翻）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促进耕地质量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为路径，以农机作业补助为抓手，以社会化服务为手段，加大农机耕地深松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提升耕地蓄水保墒能力和耕地质量。

二、基本原则

坚持“行政推动、补助引导、完善机制、自愿参与、确保效果”，“因地制宜、宜松则松”，采取“先作业、后补助”的方式，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持续推动“互联网+”信息化远程监测技术在耕地深松中的应用，不断提高深松作业质量和行政监管效率。

作业块地当年只享受一次补助，原则上以“农机精准作业监管与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记录数据为准。水田地、林地等不应开展耕地深松作业。

三、目标任务
按照市农业农村委下达的项目任务，2025年我区实施耕地深松面积9万亩。

四、补助的受益对象、标准、方式

（一）补助受益对象：本区内自愿实施作业的农户及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二）补助标准：对实施耕地深松且质量合格的，按每亩30元给予补助。

（三）补助方式：按照“先作业、后补助”的方式，验收合格后，兑付给实施作业主体。

五、作业机具、作业方式和质量要求

（一）作业机具。作业机具必须安装北斗作业监测终端（符合《农机深松作业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要求》T/CAMA1-2017），实施作业的拖拉机须参加年度安全技术检验，获得检验合格标志。

（二）作业方式。单一间隔深松：一年一熟作物种植区，优先鼓励采取拖拉机带动单一深松功能的深松机具进行作业。

深松旋耕联合整地：两茬平作区，可采取拖拉机带动深松联合作业机具进行作业。

为提高作业效果，提倡深松机具配置碎土、弥平部件。

（三）质量要求。作业质量符合农业行业标准《深松机作业质量》（NY/T 2845-2015），结合我区实际，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相邻两深松行间距不得大于56cm（2倍深松深度）。

六、组织实施

（一）分解任务。结合我区耕地深松作业实际和今年夏播情况推进实施，作业计划见《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任务分配计划表》（附件1）。区农业农村委根据“监管系统”监测数据，统筹调度全区作业进度，结合农时可调减各项目街镇耕地深松任务，区农业农村委对调出的作业任务结合其他街镇作业需求进行调配，确保全年任务顺利完成。

（二）确定实施作业主体。根据耕地深松作业任务遴选确定实施作业主体，优先发挥国家、市级示范和市级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

项目实施作业主体条件：一是具有正规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银行开户，依法依规从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达2年。二是主体名下具有5台1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及配套满足作业需求的专业深松机，拖拉机须参加年度安全技术检验，获得检验合格标志。三是主动接受监管，作业机具必须安装北斗作业监测终端。
各街镇应通知辖区内意向参与项目实施的农机专业合作社于8月15日前到区农业农村委登记备案。
（三）实施作业。实施作业主体应在实施作业前，做好机具安装、调试和登记工作，填写《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作业项目实施作业主体基本情况及机具监测设备明细表》（附件2），上报区农业农村委。
实施作业主体完成作业后，与受益对象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确认，填写《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面积和质量确认表》（附件3，以下简称《确认表》），提交村、街镇进行核实验收并在《确认表》上盖章签字确认，实施作业主体应及时将《确认表》提交区农业农村委。

（四）确认作业面积。区农业农村委在实施作业主体提交全部材料后，及时完成“监管系统”和《确认表》数据比对工作，研判得出有效作业面积。原则上以“监管系统”数据作为确定有效作业面积的主要依据。

有效作业面积=面积（亩）×达标比

其中：1.作业当日显示面积为预估数值，作业次日8:00以后，系统计算完成，显示的面积已扣除轮作重叠部分。从“监管系统”中统计作业数据时，需在作业次日8:00以后进行统计。当达标比≥85%时，视为全部合格;达标比<85%时，按实际达标比测算。
2.面积（亩）、达标比从“监管系统”中“作业分析”功能模块获取，以日为单位，按照单台作业拖拉机统计。
（五）开展公示。区农业农村委形成《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项目受益情况公告》（附件4），并在项目区政务网站进行网上公示；以村为单位实施深松作业的，在村公示栏进行公示；以规模经营主体为单位实施深松作业的，在单位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均不得少于7天。

（六）兑付资金。公示无异议后，区农业农村委向区财政局提出结算申请，并提交《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资金结算明细表》（附件5）、实施作业主体开具的作业资金结算发票等材料。区财政局应及时完成确认审核，并根据预算安排情况及时将资金兑付至实施作业主体。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区农业农村委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组织实施、公示、申请资金结算等工作。区财政局负责补助资金的审核、兑付和监督等工作。项目实施街镇负责组织村（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与实施作业主体对接开展深松作业、作业面积核实验收、补助手续申报等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与统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共同负责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新闻、网络媒体、动员会、现场会、村级广播、发放明白纸等形式，不断加大项目的宣传力度，让农户充分了解实施耕地深松作业对改良土壤和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意义，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项目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做好技术服务。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应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实施作业主体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协助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加强对实施作业主体的警示教育，未经区农业农村委允许，不得随意调换相关作业机具，不得擅自拆改监测终端。组织安全生产教育，督促实施作业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作业，驾驶操作人员须持有有效的拖拉机驾驶证。

（四）强化监督管理。区农业农村委指定专人负责，加强监测终端和“监管系统”在作业过程中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发现机具作业图像不清晰、未有效记录作业数据等监测终端异常情况，要立即通知机手联系售后部门尽快解决。同时，指导实施作业主体使用手机智能监管系统平台，每天对作业量进行统计；结合“监管系统”情况，对作业主体实施作业情况进行监督抽查，填写《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作业面积和质量监督检查表》（附件6），并做好监督抽查记录。
（五）确保资金安全。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坚决杜绝截留、挪用补助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资金支付应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确保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规范使用。对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财政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1.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任务分配计划表
2.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作业项目实施作业主体基本情况及机具监测设备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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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任务分配计划表

	序号
	街镇（企业）
	计划作业面积（亩）

	1
	八门城镇
	1600

	2
	宝平街道
	370

	3
	朝霞街道
	3300

	4
	潮阳街道
	4300

	5
	大白庄镇
	400

	6
	大口屯镇
	7000

	7
	大唐庄镇
	2150

	8
	大钟庄镇
	7700

	9
	尔王庄镇
	1600

	10
	方家庄镇
	4800

	11
	郝各庄镇
	2600

	12
	黄庄镇
	260

	13
	霍各庄镇
	2500

	14
	口东镇
	7700

	15
	林亭口镇
	9400

	16
	牛道口镇
	8400

	17
	牛家牌镇
	1800

	18
	史各庄镇
	4500

	19
	王卜庄镇
	8200

	20
	新安镇
	6000

	21
	新开口镇
	2800

	22
	钰华街道
	560

	23
	周良街道
	1700

	24
	渤海农业
	360

	合   计
	90000


注：以最终对接实施作业主体确定作业手续面积为准。

附件2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作业项目实施作业主体基本情况及机具监测设备明细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实施作业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机具型号
	作业幅宽（米）
	配套拖拉机型号
	牌照号
	监测终端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
	
	
	
	
	


附件3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面积和质量确认表

	街镇
	村（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涉及农户（户）
	作业面积（亩）
	作业质量

（合格/不合格）

	
	
	
	
	

	
	
	
	
	

	实施作业主体（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村（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镇（盖章）：

工作人员（签字）：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由街镇、作业方、项目区管理部门分别留存。
附件4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项目受益情况公告

（村级公示栏样式）

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天津市2025年耕地深松（深翻）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村（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实施了耕地深松      亩，涉及农户    户，作业补助资金    万元。提供耕地深松的实施主体为：                              ，其实施的深松作业达到了质量标准要求（标准为：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

特此公告。公告期为7天，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如有异议，可拨打以下电话反映：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监督电话：63083788；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监督电话：29241742。

     区农业农村委(印章)

           年   月   日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项目受益情况公告

（网站公示样式）

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天津市2025年耕地深松（深翻）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我区以下村（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实施了耕地深松，达到了质量标准要求（标准为：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现予以公示。

	序号
	村（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名称
	深松作业达标面积（亩）
	提供耕地深松的实施主体
	涉及农户（户）
	作业补助资金（万元）

	1
	
	
	
	
	

	2
	
	
	
	
	

	3
	
	
	
	
	

	4
	
	
	
	
	

	5
	
	
	
	
	

	…
	
	
	
	
	


                                  区农业农村委

                                  年   月  日

附件5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资金结算明细表

项目区农业农村委（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实施作业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作业面积

（亩）
	补助金额

（万元）
	开户行名称
	帐号

	
	
	
	
	
	

	
	
	
	
	
	

	
	
	
	
	
	

	
	
	
	
	
	

	
	
	
	
	
	

	
	
	
	
	
	

	
	
	
	
	
	

	
	
	
	
	
	

	
	
	
	
	
	

	
	
	
	
	
	

	合计
	/
	
	
	/
	/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项目区农业农村委留存，一份交项目区财政局作为拨付作业补助资金凭证。

附件6
宝坻区2025年耕地深松作业面积和质量监督检查表

	村（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名称
	受益对象
	实施作业主体
	实测作业面积（亩）
	实测深松（深翻）深度（cm）
	深度质量判定结果
	实施作业主体负责人签字

	
	
	
	
	测点a1
	测点a2
	测点a3
	测点b1
	测点b2
	测点b3
	测点c1
	测点c2
	测点c3
	平均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项目区管理部门组织的核实小组成员签字：                                  检查时间：_______年_____月____


